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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国际经济制裁是对其他国家施以压力的重要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借用政治或法律手段惩罚而迫使

其他国家改变其政策。作为20世纪使用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启动调查并实

施了相应的单边经济制裁举措，这些措施不仅违反了WTO规则，背离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精神和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既是违法的更是不道德的，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对此中国应当分析美国经济

制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制定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增强应对美国经济制裁的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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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ose pressure or threat on 
other countries. Their main purpose is to force other countries to change their policies by using 
political or legal punishments. As the largest user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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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domestic laws, launched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and im-
plemented corresponding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violate WTO 
rules, but also violate the spirit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
ternational law. They are both illegal and immoral, and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analyze the economic san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mulate a more complete legal system from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dimensions, so as to 
strengthen its resistance to the pressure of dealing with the economic san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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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经济制裁的定性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个或多个国际行为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对特定国际行为体

的经济资源和交往空间实行歧视性限制的一种政策或行为。在手段上，现代经济制裁可以分为贸易制裁

和金融制裁。根据限制程度，贸易制裁又可分为进出口的数量限制、类别管制和禁运，金融制裁可分为

减少或中断援助、贷款、信用担保，甚至资产冻结[1]。 

1.1. 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违法性分析 

依据现有的国际法渊源判断，经济制裁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并不违反国际法。首先，一般法律原则因

其具有高度抽象性而饱受争议。国际强行法理念在学界和实务界均有较大争议，学界和实务界对强行法

的范畴、识别标准和法律后果等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强行法仍处于一种“漂浮”的状态[2]。因此以一般

法律原则为依据判断经济制裁的合法性尚未得到普遍结论。第二，条约国际法中也并未发现规定经济制

裁属于违法工具的相关规定。《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重要文件均

未禁止经济强制。第三，经济制裁在国际社会中被长期广泛使用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国际习惯。经济制裁

被许多国家用作替代军事行为来强制他国接受本国意志的手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经济制裁非但不是

违法的，反而起到了减少武装冲突的作用，总之，经济制裁本身作为国际政策工具并不违法。 
直到 WTO 成立以前，单边经济制裁，或未经区域经济组织或多边经济组织认可的一国经济制裁措

施，依然被认为是一种促进他国遵守国际准则的普遍性手段[3]。WTO 成立之后，WTO 制定了经济制裁

的相关规则。其中包括成员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范围，且对于成员国是否违反、如何评判以及违反后如何

处理，WTO 规则均有一整套相应的规定。作为 WTO 成员国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中多次违反 WTO
规则的相关规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的正常运行。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 调查”为例，此次调

查美国贸易办公室对华提起五项指控：1) 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2) 歧视性技术许可限制；3) 不合理

的投资管理制度；4) 窃取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5) 其他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行为、政策和实践。上述指

控中，第一、二、四项均是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而 TRIPS 已有相关规定，第三项则涉及 TRIMS
之规定，因而即便美国对中国上述四项内容持有异议，亦应依据 TRIPS、TRIMS 之规定，在 WTO 的框

架之内解决，而不应依据国内法启动调查。至于第五项指控，美国亦未提出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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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TO 规则框架内，成员只有依据 WTO 的相关规则并按相关程序方得采取加征关税、停止关税减让等

举措。此次美国在依据“301 条款”启动调查后，未经 WTO 相关程序即单方做出对华加征关税的举措，

违反了 GATT 第 2.1 条关于遵守关税减让承诺的规定。其四，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法律体系离不开强制

措施的保障，但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其使用必须遵守现行国际法原则[4]。所以，即使美国可以

利用经济制裁作为政策手段，但是依然需要遵守相关规则，如若违反，中国可以认为该情形已经影响到

本国的经济安全，从而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1.2. 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不道德性分析 

美国强势的单边制裁行为不仅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更在国际社会招致了一场又一场人权灾难。美国

2020 年 10 月份开始的对中国新疆棉花的抵制措施截止到 21 年 12 月已经发展成为多国针对所有新疆产

品的抵制措施，这不是单纯的贸易壁垒问题，而是试图以国内法规制发生在美国域外的行为[5]。其“预

扣令”声称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美国这一突如其来的联合抵制行为严重损害了新疆的就

业环境，侵犯了我国公民的人权。多年来，美国经济制裁不仅会破坏相关国家的就业环境更破坏了相关

国家公民的生存环境，数以万计的人口因其制裁行为失去保障，背井离乡。上个世纪，美国曾借助其在

联合国的地位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美国借助国际组织提供的合法氛围对伊拉克发起的这场“看不见的战

争”以维护和平正义之名让近 2000 万伊拉克人民承受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类似的悲剧也曾发生在联

合国制裁南斯拉夫、海地等国家身上。所以，除了在关注美国经济制裁的不法性，其制裁行为的不道德

性也应该受到谴责。经济制裁像其他政策一样，必须以公正客观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否则，制裁行为无

疑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力。经济制裁的伦理在于保障基本人权，对于被制裁国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生

命权给予基本的尊重，这既是国际道义的体现，也是国际制裁的伦理来源[6]。目前，因为对于美国的单

方制裁行为，受美国经济制裁方或者受制裁国基本没有申诉以及国际法律救济的渠道和机制，反制裁措

施又收效甚微，所以各国越来越多的通过谴责其经济制裁行为的不道德性牵制对方，从而减损美方经济

制裁的效果。 

2. 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目的分析 

近年来，美国单边制裁呈现出三大趋势：其一，制裁方式多样化，从针对目标国的“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逐渐拓展至“次级制裁”甚至“三级制裁”(tertiary sanction)；其二，适用领域日趋广泛，从

最初的贸易管制向金融领域扩张；其三，威力越来越强，严重威胁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
经济制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制止目标国行为，迫使目标国放弃既定政策，以顺从制裁国的偏好，并能够

在一段时间内因为制裁行为产生畏惧再次做出类似行为。 
除直接目的，美国一直对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持有强烈的十字军远征的情结，企图通

过经济制裁对中国社会施加心理压力和文化影响，将中国变成国际社会的“弃儿”无法像“正常”国家

一样在国际社会进行正常的对外活动。20 世纪 90 年代，出于敌对立场，美国联合盟国开展了对华禁运

措施，目的在于遏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也客观上加强了新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决心，在这段时

间里中国大力发展工业产业，不仅没有退步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进步，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为中国

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美双方多年来的“交手”中，依赖的不仅代价–利益的计算，更是对外

政策的信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所以，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越频繁越激烈就越能侧面映证

中国的发展对美式价值体系的震撼越来越强。 
美国坚持通过经济制裁将其价值体系广为展现和传播以期目标国家在自己的淫威之下幡然醒悟，最

终将这些目标国家融合于西方价值观为基线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内以确保自身国际政治与安全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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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即使美国经济制裁的政策目的的成功率只有 34% [8]，仍然有许多国家在美国尚未直接授意的情

况下主动配合制裁目标国，成为了促成次级制裁，三级制裁的重要动力。 

3. 中国应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路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

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

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美

国经济制裁，我们深刻认识到美国及其他美同盟国家正在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威胁中国国

家安全，而经济制裁这类非传统形式的安全威胁，因其针对的是不特定人群，所以更加具有“普遍性危

害”。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甚至还是一种具有未来可能性的“不知的未知风险”(unknown-unknown risk)，
它的危害影响可以跨越“代际”，因而其破坏性后果更是难以估量[9]。对此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增强国

家经济实力之外，需制定相应的方案应对当前局势。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开展：短期内建构中国阻断法体

系；长期发挥策略则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竞争能力，落实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机制和相

关路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3.1. 借鉴国际社会经验，建构中国阻断法体系 

阻断法的构建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目前既有的三种模式，第一：“反抵制(Anti-Boycott)立法”，“反

抵制立法”通过遵守外国经济制裁措施的本国实体施加处罚，在效果上直接阻断由制裁发起国对第三国

实施经济制裁导致的，本国实体同第三国交易的情况，多由本国用来阻断发起国对第三国的次级制裁和

“非典型初级制裁”对本国的影响。例如，德国的《对外贸易和支付条例》；第二：阻断法(Blocking Statute)
立法。阻断法立法的适用场景与反抵抗法立法相同，但是与反抵制立法对外国制裁规则的效果进行阻断

的模式不同，阻断法立法采取了直接对特定外国法律进行阻断的模式，也就是颁布被阻断的外国法律清

单，以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阻断法最为典型。第三：报复性制裁(Retaliatory Sanctions)立法。报复性立法

是被制裁国本国通过对“组织受外国对本国经济制裁措施的实体”施加处罚，在效果上阻断外国对本国

经济制裁导致的、相关实体拒绝同本国(实体)交易的情况，多有本国用来阻断制裁发起国对本国的直接制

裁[10]。 
近年来，针对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我国已经展开相关法治建设，2021 年 6 月，《反外国制裁法》

公布并实施。相较于中国商务部在 2020 年 9 月和 2021 年 1 月先后出台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

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行政命令，《反外国制裁法》是有力反击外国对中国滥用的制裁

和长臂管辖的法律武器，该法是典型的阻却法，规定了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形和反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反

制措施、反制工作机制以及有关组织和个人的义务。《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实施意味着我国所采取的

相应反制措施具有主动权和威慑力，可以在拿起法律武器更好维护自身利益同时，获得切实的外交谈判

优势，达到“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11]。态度强硬而完备的阻断法体系也有利于表明中国面对美国单边

经济制裁的态度，不会委身于西方价值体系之下，成为美国子外交政策的战利品。 

3.2. 阻断法的建构应避免本国跨国企业权益受到损害 

同时还要注意到在阻断法实施过程中，企业很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选择遵守阻断法就面临着

毁约的风险，随之带来的将是大笔的赔偿金和市场损失，如果不遵守就将会面临本国罚款或其它方式的

制裁，如果频繁使用这种方式将会导致本国人利益受损，不利于对外投资发展。 
针对这样的缺陷，我国相关部门应谨慎做出政策评价。对此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建立完善的部门体

系。美国经济制裁由美国政府的决策、执行体系来合作完成，首先总统和国会负责决策，总统拥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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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权，可以决定一项制裁措施是否执行。第二，执行部门由财政部分属部门下设的恐怖主义及金融

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TFI)为主要管理部门。TFI 下属的两个规模较大

的部门各由一位助理部长领导，分别为恐怖分子融资和金融犯罪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Crimes, TFFC)、情报和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Analysis, OIA)。此外还有外国资产

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和反洗钱管理部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在以上四个主要的部门中，直接负责金融制裁的是 OFAC，其他

部门并不直接负责金融制裁的执行、监督[12]。这样的设计使美国不论是在使用还是应对经济制裁过程中

都更加高效率。相应的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由商务部、财政部牵线合作实体公司的决策与

执行体系，并且考虑到许多经济制裁涉及到的相关企业往往都是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要实体应当基

于国家立场给予法律帮助。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中国企业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提供必

要的支持。 

3.3. 构建国际法框架下的反制法律体系 

经济制裁行为是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家行为，我国可从国际司法和国际造法两个角度寻求救济或者进

行反制。 
1) 积极利用国际司法平台，寻求司法救济。 
中国有权对美国违反自身负有的国际法义务的具体金融措施选择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申诉。尽管

WTO 上诉机构自 2019 年 12 月起停止接受新的上诉，但是 WTO 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执行力的多

边经贸组织，如果 WTO 上诉解决机制重启我国可以采取诉讼措施。 
2) 建立“反制裁”的国际统一战线 
遭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力争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帮助，建立国际“反制裁”统一战线，

形成制约美国经济制裁行为的国际力量。首先，被制裁国必须善于利用国际组织，使国际组织成为与美

国经济制裁行为作斗争的国际平台。一般来说，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行为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这

就从国际法上说明了美国制裁政策的非法性。被制裁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向世界

贸易组织等其它国际机构充分反映美国经济制裁对本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害及其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

促使这些国际机构谴责美国的非法行为，为本国的“反制裁”斗争赢得国际法律与道义上的支持。其次，

被制裁国必须团结其它发展中国家，壮大“反制裁”队伍的力量[13]。 
3) 在国家豁免的立场上转变为绝对豁免的立场 
中国作为第一个主张绝对豁免的国家，导致的情况就是：不仅任何当事人在中国法院起诉另一个国

际是不可能的，而且起诉与外国有关的财产，直属于外国国家的法人也将被驳回：即使立案，外国国家

一方也可以主张中国持绝对豁免的态度而终止诉讼。也就是说，中国对于外国国家、国家所有的法人、

财产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反之，中国及其国有企业、国有财产却极有可能在其他采取限制豁免的国家

被诉，在被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以绝对豁免的主张获得该国法院的支持，因为是否赋予外国国家、国有

法人、国有财产以豁免，完全是该国自身决定的。中国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从根本上受制于其他国家

的立场。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我国坚持绝对豁免的立场实质上无助于维护国家利益，而仅有利于维

护他国利益[14]。因此，在国家豁免问题上我们应转变为相对豁免的态度，这更有利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争议，今早转变立场不至于丧失发展优势也有利于保护紧张局势之下中国企业的利益。 

4. 结语 

美国利用经济制裁打压他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中美贸易战将也会是一场“持久战”，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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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日，经济安全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在这个过程中，对内，中国应不断提升自

身经济实力，不断发展我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的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明显的进步优势；

同时加快国内相关领域的安全法治建设，对外，积极参与推动公正和有效的全球治理，坚决维护国际法

尊严，依据国际法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中国域外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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